翁源县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使用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农〔2024〕156号）文件精神，2025年，中央下达我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415万元。按照今年5月4日《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25〕43号）的决议，5月15日，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翁源县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翁农联〔2025〕3号），《通知》安排使用了295万元资金，还有120万元没有安排使用。为保障资金的高效使用，促进我县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促进我县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多措并举，进一步有效落实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构建生猪产业健康安全屏障，加快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产业素质，助推我县乡村振兴。
二、资金使用范围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778号）第十二条规定：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和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支持范围包括：生猪（牛羊）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良种引进、污粪处理、防疫、保险、牛羊饲草料基地建设，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仓储、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
三、奖励资金使用安排计划及分配方案
2025年，我县开始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根据项目方案，计划投资6120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地方预算内投资120万元。该笔120万元资金用于交付2025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实施中第三方团队服务费用。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
[bookmark: _GoBack]县农业农村局和县财政局负责资金使用方案的制定，并做好资金调配等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要严格执行本资金使用方案，确保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真实、合规、合理。
（二）加强资金监管。
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奖励资金的监管，严禁截留挪用项目资金，要保证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